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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重點掃描

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主持會計師

新書預告：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寫給金

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務書」即將

於6月底出版，本書是為協助高資產財富經

理人員更加深入了解在不同人生階段的高資

產客戶的稅務議題，K辦從人生財富的Life

Cycle－財富創造累積/財富配置轉換/財富傳

承管理三個階段，與財富經理人員分享K辦

在協助客戶過程中所累積的相關經驗。

財政部最新公告，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

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包括調職或非自願離

職、無力清償債務、遭鄰地越界建築、罹患

重大疾病籌措醫療費、家暴受害者等，以及

房地合一稅制，營利事業課稅，個人以自有

房地與建商合建分售或合建分成門檻放寬。

由於5月份個人所得稅報稅季節即將來臨，近

年來台灣與個人所得稅相關之法令變化甚

多，為此，本期綜合所得稅申報小叮嚀，提

醒讀者，列報配偶及扶養親屬應注意條件及

申報常見疏失，另KPMG安侯建業謹訂於

2016年5月17日(二)於台北舉辦【家庭所得稅

申報實務研討會】，由稅務投資部經理陳信

賢及楊華妃就個人財富管理之綜所稅申報進

一步說明，本活動將於台中及高雄同步視

訊；本次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K辦

以巴拿馬文件與大家分享境外公司的安排。

我們透過每一期的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月

刊，除了報導最新的法令與解釋函令之外，

並研析與家族服務相關的稅務議題。希望協

助你及你的客戶即時掌握實用稅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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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財政部公告個人因「調職、
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
可適用20%稅率的類型

05   不動產房地合一新規定 April 2016

楊華妃 Fanny

經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

長為個人及家族稅務規劃

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

素，包括調職或非自願離職、無力清償債務、

遭鄰地越界建築、罹患重大疾病籌措醫療費、

家暴受害者等，須出售持有期間在2年以內房地

者，因不具有炒房意圖的售屋行為，可以適用

較低稅率20%，並且自105年1月1日起生效。

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3項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及應納稅額之計算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

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1年以內者，稅率為45%。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1年，未逾2年者，稅率為35%。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2年，未逾10年者，稅率為20%。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10年者，稅率為15%。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2年以下之房

屋、土地者，稅率為20%。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2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

屋、土地者，稅率為20%。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400

萬元部分，稅率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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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不動產房地合一新規定 | 最新！財政部公告 April 2016

財政部1050317台財稅字第10504516660號令

非自願性出售持有2年以下不動產，可以適用20%稅率計算的五種類型

1. 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

業務使用，但因調職、非自願離職，須離開原工作而出售該房地者。

2. 在出售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屋部分的土地、房屋所有權人。

3. 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所有權者。

4. 因本人、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或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女罹患重大疾病或重大意外事故

遭受傷害，須出售房地負擔醫藥費者。

5.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為躲避相對人而出售自住房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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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正「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申報作業要點」第4點及第18點

財政部 105年3月9日新聞稿
http://www.dot.gov.tw/dot/home.jsp?mserno=200912140005&serno=200912140018&menudata=Dot
Menu&contlink=ap/news_view.jsp&dataserno=20160309000

06   不動產房地合一新規定 April 2016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修正內容

修正前 修正後

第4點

房屋、土地取

得日之認定：

(二) 非出價取得

4.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或

受託辦理土地重劃，依權利變換

取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土地或

取得抵繳開發費用之折價抵付之

土地(抵費地)，為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或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二) 非出價取得

4.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依權利變換

或協議合建取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土地，

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

5.營利事業受託辦理土地重劃或個人、營利

事業(出資者)以資金參與自辦土地重劃，取

得抵繳開發費用或出資金額之折價抵付之土

地(抵費地)，為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第18點

個人認屬營業

人

(一)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
建分售或合建分成，同時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

2.個人五年內參與之興建房屋案件
達二案以上。

(一)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售或
合建分成，同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2.個人五年內參與之興建房屋案件逾二案。

房地合一新制今（2016）年1月1日起實施，個人以自有房地與建商合建分售或合建分成，比照營利

事業課稅的門檻已經放寬。財政部同意，個人在新制施行後五年內，參與與建商等合建分售案件需

達三件以上，才會被視為是營業行為，並按營利事業身分課徵房地合一獲利稅。並回溯自105年1月

1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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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016

短期票券、
債券利息所得
扣繳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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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短期票券及公債、公司債等金融商

品，依所得稅法規定境內個人取得該等商品相

關所得係採分離課稅，境內營利事業則應併入

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兩者之課稅方式並不相

同，避免扣繳規定影響該等金融商品投資需求

及維持交易市場秩序，再次修正境內營利事業

取得短期票券及公債、公司債等金融商品所

得，無論金額大小，均應予扣繳。

最新！國內營利事業如
有短期票券或債券利息
所得，無論金額大小，
均應辦理扣繳

09 短期票券、債券利息所得扣繳新規定 April 2016

105年1月6日財政部為使扣繳作業更趨簡便及

一致性，並減輕徵納雙方小額退稅之作業成

本，因此修正扣繳率標準，發布小額給付免扣

繳的規定。也就是說，扣繳義務人在給付境內

營利事業時，除屬分離課稅之所得外，得比照

境內個人規定辦理，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

臺幣2,000元者免予扣繳。

財政部1050303台財稅字第10504517250號令

國內營利事業如有短期票券或債券利息所得，無論金額大小，均應辦理扣繳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如有下列所得，應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2

條規定扣繳，不適用第13條之1第1項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2,000元者

免予扣繳規定：

（一）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

（二）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分配之利息。

（三）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

（四）以前3款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額

部分之利息。

（五）與證券商、銀行或槓桿交易商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

理人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如有前點各款規定之所得，依前點規定辦理，不

適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13條之1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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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申報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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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在家庭成員中，所得來源以薪資所得及

股利所得為主，且適用高稅率級距的納稅人，

因節稅空間有限，具有較高的列報扶親屬需求

。納稅義務人要特別留意，以下3種列報扶養親

屬類型，除了補稅之外，將涉及1倍罰鍰。

虛列配偶及扶養親屬免稅
額扣除額，除補稅外將處
以罰鍰

11 綜所稅申報小叮嚀 April 2016

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

除本人免稅額外，尚可列報減除配偶、年滿60

歲或無謀生能力之直系尊親屬、未滿20歲或滿

20歲以上因就學、身心殘障或無謀生能力之子

女及同胞兄弟姐妹、未滿20歲或滿60歲以上無

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之其他親屬或

家屬。

虛列扶養親屬類型

1. 所得年度中與配偶並無婚
姻關係

105年2月才剛結婚，在申報104年度綜所稅時，卻將配偶欄資料填
入列報免稅額。

2. 扶養親屬在所得年度前已
死亡

父母在103年已死亡，在申報104年度綜所稅時，卻將父母填入扶
養親屬欄列報免稅額。

3. 將其他親屬列報為自己的

子女

(1) 申報人與列報的扶養親屬之間，實際上無親屬、家屬關係。
(2) 或將其他親屬或家屬，列報為申報人的子女、兄弟姐妹。

綜合所得稅係採自行申報制，納稅義務人依法負有據實申報所得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以計算

並繳納所得稅之義務，納稅義務人對申報內容應注意審視核對申報資料是否完全正確，以免受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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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報所得

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僅為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

人依規定彙報稽徵機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

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

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信託財產緩課股

票轉讓所得申報退單等；納稅義務人若有其他

來源之所得，如房屋財交所得、證券交易所得

等，仍應據實申報。

– 個人出售房屋，未依實際買賣交易價額計算

並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 僅申報查詢的所得資料，未申報無法查詢的

非扣繳所得(如個人間租賃所得或私人間借貸

利息所得等)。

– 漏未合併申報受扶養親屬的所得。（如：父

母親的小規模查定課徵營利所得、利息所

得）

– 有應申報證券交易所得者，未填寫「個人證

券交易所得稅額申報表」併同一般申報書辦

理申報。

綜合所得稅申報常見疏失

12 綜所稅申報小叮嚀 April 2016

申報扣除額的錯誤

– 誤報兄弟姊妹及其他親屬或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不在同一申報戶內的保險費。

– 將一般人身保險費，如勞保、公保、國民年

金保險，誤填入全民健保保險費欄項。(全民

健保保險費扣除無金額限制)

– 誤列報本人、配偶、受扶養兄弟姊妹或其他

親屬的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額僅可扣除納稅義務人子女之教育學費)

– 誤將美容整型支出、看護支出、坐月子支出

等非醫療性質的費用申報醫療費用。

– 醫藥費有保險給付部分應該先予減除，不足

的部分才能申報。

– 未實際捐贈，卻以取得之公益社團或寺廟等

開立之收據虛報列舉捐贈扣除額。

– 誤以有對價關係的收據列報捐贈扣除額

（如：會費、寺廟光明燈）。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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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承租人負擔出租所得稅之扣
繳稅款及全民健康保險之補充
保費者，應加計入給付租金總
額中為計算扣繳稅額的基礎

13 綜所稅申報小叮嚀 April 2016

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人負擔出租所得稅之扣繳稅款及全民健康保險之補充保費者，應視同承租人

支付租金，承租人辦理扣繳稅款時，應加計入給付租金總額中為計算基礎

契約約定負擔出租人補充保險費之應繳金額

者，則於計算出租人之租賃所得扣繳稅款時，

其扣繳稅款之計算，按所得稅法第88條及財政

部48台財稅發字第01035號令規定，應以承租

人負擔之稅費金額在內之給付總額為計算基

礎。

舉例說明，租賃雙方約定每月租金3萬元，另由

承租人代為支付扣繳率10%之扣繳稅款及保險

費率2%之健保補充保費，則扣繳義務人應開立

扣繳憑單之給付總額應為34,090元，扣繳稅款

3,409元，另補充保費為681元。計算如下：

出租人與承租人雙方約定，如由承租人代出租

人履行某項納稅義務或代出租人履行其他債

務，則承租人因履行此項約定條件所支付的代

價，與支付現金租金的性質完全相同，承租人

於辦理扣繳稅款時，應將扣繳稅款及其他代出

租人履行其他債務的給付，加計入租金給付總

中額為所得計算基礎。

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

法規定，扣費義務人給付各類所得時，其單次

給付金額達新臺幣五千元者，應按規定之補充

保險費率2％扣取補充保險費，承租人如依租賃

給付總額 30,000÷（1－10%－2%）=34,090（元）

扣繳稅款 34,090×10%=3,409（元）

給付淨額 34,090－3,409=30,681（元）

健保補充保費 34,090×2%=681（元）

扣繳義務人應注意相關法令規定，正確計算出租人之租金收入及扣繳稅款，以免因短報而遭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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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市場詭譎多變，去年最熱門的類全委保

單，如今買氣卻急凍，連拖至今年股市，幾乎

天天下滑，眼見又快到報稅季節，這該如何是

好呢?

由於許多投資者看著股市的起起落落，有的賺

有的賠，到底要不要申報這個問題經常搞不清

楚。為此，財政部在98年11月期間，發函指

出，自99年1月1日起要保人與保險人新訂立之

投資型保險契約，其投資資產專設帳戶之各類

所得，依其所連結之投資標的性質，區分為中

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所得

稅課稅規定說明如下：(財政部98/11/06台財稅

字第09800542850號令)

吳幸璞 Zoe

專員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

專長為個人稅申報及諮

詢。

綜合所得稅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註)（銀行存款、
基金、不動產、金融資產受益證
券、資產基礎證券、公債及公司
債、公開發行股票）

海外所得
(基本稅熬)
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註)（境外
基金、外國中央政府公債及國庫
券、外國銀行金融債券、外國上
市櫃股票及公司債等）

分離課稅(不用納入)

• 利息所得：全年所得額超過

1,000元者，應計入要保人綜

合所得總額課稅，並適用27萬

元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其扣

繳稅款可自結算應納稅額中減

除。

• 股利所得：應計入要保人綜合

所得總額課稅，可扣抵稅額可

自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減除。

• 全戶海外所得未達新臺幣100

萬元，基本所得額不超過新

臺幣670萬元者，均無課徵基

本稅額問題。

• 分離課稅之利息或其他

所得：債（票）券、證

券化商品之利息或結構

型商品交易之其他所

得，不併計要保人綜合

所得總額課稅。

http://www.ttc.gov.tw/ct.asp?xItem=80894&CtNode=97&CtUnit=40&BaseDSD=31&htx_xBody=%AD%D3%A4H%A7%EB%B8

%EA%AB%AC&nowPage=1&pageSize=15&xiList=80894

註：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意指國內的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並在國內註冊基金。
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意指登記在我國以外的地區，由國外基金公司發行，經政府核准後在國內銷售的基金。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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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於近日揭露了巴拿

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 ( Mossack

Fonseca & Co )自1970年代開始所列有關21.4

萬家離岸金融公司的詳細資料共1150萬筆，其

中揭露了各國政治人物與精英們未曝光的海外

資產(以下稱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

文件是由一匿名者於2015提供給南德意志報。

報方將文件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分享，後者動

用了全世界來自80個國家與地區，107個媒體

組織，以一年的時間整理這些文件，並於2016

年4月3日公布初步結果。完整清單將於同年五

月初公布。

「巴拿馬文件」牽連甚廣，已在各國掀起波

瀾。冰島總理古勞格松被控隱匿數百萬美元投

資，面臨下台壓力。另外，包括澳洲、紐西蘭

等稅務當局亦將對涉嫌者展開調查。

據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公布的檔案顯

示，冰島右翼進步黨總理古勞格松與妻子2007

年12月在英屬維京群島購買境外公司Wintris，

古勞格松並在2009年把自己的50%股權以象徵

性的1美元轉移給妻子。

澳洲稅務局（ATO）表示，已針對超過800名莫

薩克馮塞卡律師事務所的客戶，展開逃漏稅調

查。ATO副局長克蘭斯頓表示，他們正與各單

位合作，交叉比對文件中的資料。克蘭斯頓聲

明：「某些案例恐怕得交由嚴重金融犯罪任務

小組處理，我們要傳達的訊息很清楚，這類秘

密處置不可能讓納稅義務人高枕無憂，只要獲

得任何資訊，我們就會立刻行動。」

紐西蘭稅務局則表示：「稅務機關目前正與租

稅協定夥伴『密切合作』，以獲取全部涉及莫

薩克馮塞卡避稅手段的紐西蘭納稅人詳細資

料。」

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希望此事件能激勵全球

各國齊力合作對抗避稅與洗錢。

墨西哥稅務當局表示，將對檔案提及的墨西哥

公民或企業進行調查。

巴拿馬總統瓦雷拉聲明指出，政府對非法金融

活動採「零容忍」政策，且將與此次涉及的任

何司法調查行動合作。

陳信賢 Sam

經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

為個人及家族財富代際移轉規

劃並熟稔稽徵查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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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當選人蔡英文6日亦表示，不論避稅或逃漏

稅，只要有違法情形都應該詳加徹查；對於「

反避稅條款」，所得稅法應修訂的部分，將列

為重大優先法案，希望朝野儘速達成共識，在

本會期內盡快完成立法。她強調，如果馬政府

在交接之前還未完成相關立法，未來520新政府

上任之後，將會列為優先法案。

台灣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將就巴拿馬文件成

立一小組，依風險等級就台灣的1.6萬筆資料進

行分類，將剔除官員、學者及個人，從逃漏稅

風險最高的開始了解是否逃稅。

這一事件發展至今，相信許多財富經理人員應

該有被客戶詢問此事件會不會引起國稅局針對

設立在免稅天堂的境外公司進一步的查稅？

由於台灣的產業結構以外銷為主，因此許多台

灣廠商利用境外低稅負國家設立公司接單轉單

也行之多年，多年來這樣的商業模式也一直都

相安無事。

財富經理人員可能不知道，其實在巴拿馬文件

之前，最近這幾年不管是在立法政策或者是國

稅局的查核態度上已經有180度的改變。如果客

戶還有在利用境外免稅天堂做為接單轉單的中

心，可能要注意最近的稅務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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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Ｋ辦用一個比較簡單的邏輯來跟財富經理人

員解釋。以三角貿易為例(如左圖)，負責實際營

運的人員都在台灣，結果境外客戶下單付款的

錢都留在境外公司，台灣公司可能僅留有一點

利潤或甚至沒有利潤。

問題是這些設立在境外低稅負地區的公司，實

質上可能沒有負責任何工作，留存的利潤卻比

台灣公司還要多。各位財富經理人員，單純從

邏輯上的角度來看，境外公司如果並沒有實質

上營運的功能，那境外公司所賺取的利潤，事

實上就是因為台灣公司的運作才產生的。那是

不是應該把境外公司的利潤算進台灣公司利潤

才對呢。

當客戶把境外公司的利潤匯進台灣時，事實上

這並不是海外所得，而是屬於國內公司的營利

所得，將來這筆錢真的匯入台灣時，假如這筆

資金遭國稅局調查，事實上並不會被認定是海

外所得，因此也就沒有海外所得扣除額（105年

為670萬元）可以扣除。

綜合上述，並不是從國外匯進來的錢不超過670

萬元就不會被國稅局查稅，而是要去看當初匯

進來的這筆錢是什麼樣的性質。

K辦小叮嚀

財富經理人員千萬不要以為K辦在危言聳聽，事

實上這樣的邏輯已經反映在台灣的稅法裡了(所

得稅法43-3；43-4)。雖然現階段還只是草案，

尚待立法院審議通過，但實務上已經有實際案

例被國稅局以實質課稅的精神課稅，如果客戶

還有這樣的狀況，應該要思考對應之道。以下

是判決的重點摘要，讓財富經理人員了解稅局

及法院的立場：

按公司若僅具備立案登記的形式要件，而欠缺

實質上的營業能力者，無論其為國內公司或境

外公司，皆屬通稱的紙上公司（ Paper

Company），在一般法律上雖無從否定其權利

能力，但因租稅規範重在實質經濟利益的歸屬

與享有，並非徒以法律上的形式表徵為依據，

基於實質課稅原則與量能課稅原則，自應以實

際獲取經濟利益之人為租稅主體予以課徵，方

符租稅公平原則。原告(這裡是指台灣公司)非但

未能提出境外公司有在境外繳稅的文件，或關

於境外公司實質營運之證據，自不能僅因原告

曾以該境外公司名義對外從事交易，並將營利

所得入帳為該公司取得，遽謂其實際上有從事

營利事業，足認境外公司之設立登記始終未實

際從事常態營業。且自原告公司設立之後，即

將之置於有效管理支配狀態，並借用其名義從

事營利事業活動，用以分散並減少原告實際營

業收入，殊難認其非屬為規避稅捐之目的而立

案登記之境外紙上公司。核諸前開說明，列帳

於境外公司之盈餘，依實質課稅原則，應認實

際上為原告所有。

台灣

BVI

客戶 工廠

下單
付款 下單

交貨

接單轉單以海外公司名義
利潤都留在境外公司

三角貿易

註：實際負責接單轉單運作皆在台灣公司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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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辦「寫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
務書」即將於今年6月底發行，敬請期待

收入所得

家庭經濟責任

財富傳承管理財富配置轉換財富創造累積

就業

結婚

生兒育女

購屋
子女出國留學

子女成家立業

退休養老
富貴傳承

Life Cycle

海外投資 投資未上市櫃

不動產投資

25~40歲 40~55歲 55歲~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寫金融業高資
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務書」

財富產生的來源及資產配置策略，從成家、立

業到退休養老各個階段會因人生階段不同的需

求而有不同，因此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稅務議

題也會因此有所差異。

為協助高資產財富經理人員更加深入了解在不

同人生階段的高資產客戶的稅務議題，KPMG

家族稅務辦公室從人生財富的Life Cycle－財富

創造累積/財富配置轉換/財富傳承管理三個階段，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新書第二發

與財富經理人員分享K辦在協助客戶過程中所

累積的相關經驗。

本次新書與上一本「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

理的第一本稅務書」最大的不同，在於此次K

辦以各種不同生活案例及客戶最常見的議題，

為財富經理人員解釋各種生活上的交易安排可

能面對的稅務風險以及稅局查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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